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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组织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参加抗灾救灾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6月23日14时许，我省盐城市阜宁县和射阳县部分地区，突发龙卷风冰雹严重灾害，多个乡镇受灾，造成大量民房、厂房和学校教室倒塌，部分交通受阻，人员伤亡惨重。  

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作出重要指示。江苏省委组织部于6月24日向全省各级党组织下发了《关于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组织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参加抗灾救灾的通知》（苏组明字【2016】32号），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迅速行动起来，把抗灾救灾作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实践，作为党员践行“四讲四有”的重要战场,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打好抗灾救灾这场硬仗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灾情就是战场，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为响应省委、省委组织部号召，支援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学校党委研究决定，号召全体党员积极行动起来，以交一次“特殊党费”形式，向灾区献一份爱心，为受灾群众提供援助，缓解燃眉之急，重建美好家园。

此活动以党支部为单位组织进行，“特殊党费”最后由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收齐汇总交到学校人事组织部张艳同志处。活动截止日期6月30日。

附件：盐城救灾特殊党费登记表

中共三江学院委员会

                             2016年6月27日
三江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6年6月27日印发

附件：

    盐城救灾特殊党费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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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序号
	姓名
	金额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PAGE  
- 2 -

_1234567890.unknown

